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 

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1 概述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重要程序，是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

的一种交流方式，也是协调工程建设与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通过公众参与，可

以让公众了解建设项目的内容、规模、进度、意义以及该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通

过对公众建设项目意见的统计分析，可以使建设项目的设计更完善和合理，对保

护公众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环保意识。 

我公司名称为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位于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孟子岭

乡南天门村。选厂厂区中心位置坐标为：东经 117.718185°，北纬 41.148097°。

改扩建工程内容为：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拆除原有办公区、废石储存库、化验室、

危废储存间等，更换部分生产设备，在现有占地范围内建设筛分车间、隔渣车间、

浮选车间、精矿过滤车间、细粒隔渣车间、精矿库及药剂库、带式输送机通廊及

转运站、机修间及材料库。同期配套建设选矿供电系统、选矿自动化系统；尾矿

输送系统、尾矿供电系统；厂区供电、给排水系统、供暖系统、总图工程、办公

室等。同时按现行环保要求设置污染防治措施。 

本次铁选厂建设项目投资 22314 万元，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投资 7700

万元，总投资为 30014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2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00%。

选厂生产时间不变，仍为年生产 330d，每天三班，每班 8 小时，全年共计生产

7920h/a。改造后选厂生产规模增加，为年处理原矿石 360 万吨，年产铁精粉 35

万吨、磷精粉 12 万吨。由于原矿处理量增加，原矿来源发生变化，其中 123 万

吨来自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外铺铁矿，剩余 237 万吨来自承德宝通矿业有限

公司小营铁矿。 

选厂增设选硫工序，对尾矿中的硫元素进行选别，年产粗硫精矿 0.86 万吨；

选厂增设选磷工序，对尾矿中的磷元素进行选别，年产磷精粉 12 万吨；选厂对

废石及尾矿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年产砂石骨料 13 万吨，建筑用砂 96 万吨；由于

尾矿中铜硫含量较高，本项目建设后尾矿泵至承德宝通矿业有限公司小沟尾矿库

进行堆存处置；选矿废水回用于磨选工序，循环使用不外排。项目选厂年产砂石

骨料 13 万 t，建筑用砂 96.19 万 t，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已与滦平巨邦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项目产生的砂石骨料及建筑用砂外售至滦平巨邦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均为当地环保合法企业，环保手续齐全，能够消纳

本项目产生的全部砂石骨料及建筑用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文件的规定，我公司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组织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工作，广泛征求各公

众意见，以便修改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做好我公司环境保护工作。 

我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 日，委托承德升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编制《滦平县

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规定，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进行了 3 次信息公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及《关于贯

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范环评文件审批的通知》（冀环办发

〔2018〕23 号）的相关要求，我公司进行了相关的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工作，

并根据规范要求组织编写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7 日内（委托日期：2024 年 9 月 4

日），由建设单位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

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4 日。公开信息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具体的公示内容列表如下： 

 

 

 

 

 



表 2-1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信息公开（第一次公开信息） 

项目名称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建设项目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选址 承德市滦平县小营镇哈叭沁村 

建设内容 

拆除原有破碎筛分生产车间，更换部分生产设备，在现有占地范

围内新建破碎车间、筛分车间、隔渣车间、浮选车间、精矿过滤

车间、细粒隔渣车间、精矿库及药剂库、带式输送机通廊及转运

站、机修间及材料库。同期配套建设选矿供电系统、选矿自动化

系统；尾矿输送系统、尾矿供电系统；厂区供电、给排水系统、

供暖系统、总图工程、办公室等。项目规模为年处理原矿 350 万

吨，年产铁精粉 35 万吨、磷精粉 12 万吨、年产粗硫精矿 0.86

万吨。 

建设单位名称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闫勇 13832435553 

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 
承德升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连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 年 第 48 号）》，信息公开网

络连接地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 

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

径 

1、电子版发送至：53258671 @qq.com。 

2、纸质版发送至：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承德市滦平县小

营镇哈叭沁村，闫勇 13832435553。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第一次信息公开公示照片见下图 1 所示： 

 

 

图 2-1  第一次公示照片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公司组织了信息公示。 

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具体的公示内容列表如下： 

表 3-1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项  目 内  容 

项目名称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

设项目 

项 

目 

概 

况 

建设地点 滦平县小营镇哈叭沁村 

建设规模 
项目年处理原矿石 360 万吨，年产铁精粉 35 万吨、磷精

粉 12 万吨、粗硫精矿 0.86 万吨 

总投资 30014 万元 

建设性质 改扩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公开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JsPl3n0As_uwo2jPM0-A 

提取码: 2d3c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

版报告书的查阅方式

和途径 

可直接与本公司相关人员联系，具体查阅方式可联系后

确定 

联系人：闫勇  联系电话：13832435553 



公众意见的征求范围 
上哈叭沁村、哈叭沁村、哈叭沁小学、外铺村、铁马村

等范围内的居民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

181024_665329.html 

公众提出意见的 

主要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发送至：53258671 @qq.com。 

2、纸质版发送至：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承德市滦

平县小营镇哈叭沁村，闫勇 13832435553。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期限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8 日，共 10

个工作日 

本次信息公开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中的第十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进行信息公开，符合其一般性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信息公开选取的网络平台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中第十一条规定的“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网络公示的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2024年 10 月 18 日，共 10 个工作日。 

网址为：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4-10-08/229582.htm 

截图如下图所示。 



 

图 3-1 网络公示照片 

3.2.2 报纸  

本次信息公开选取的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名称为：《承德日报》，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中第十一条规定的“通过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

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 

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10 月 16 日和 2024 年 10 月 17 日，照片如下： 



 
图 3-2 报纸公示照片（2024 年 10 月 16 日） 



 
图 3-3 报纸公示照片（2024 年 10 月 17 日） 

3.2.3 张贴  

本次信息公开期间，我公司选取了公众意见征求范围内的上哈叭沁村、哈叭

沁村、哈叭沁小学、外铺村、铁马村等村，拟进行公示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中第十一条规定的“通过在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在各村委会标识栏或显眼位置张贴了信息公示公告（表 3-1），张贴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 

照片如下： 

 

上哈叭沁村 

 

哈叭沁村 

 

哈叭沁小学 

 

外铺村 



 

铁马村 

 

图 3-4 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次信息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报告书的查阅，可

直接与本公司相关人员联系，具体查阅方式及途径列入表 3-1 中。 

信息公示期间，无人来我公司查阅该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信息公开期间通过网络平台公示、报纸公示及张贴公示等的形式，向公

众公示了本次公示的相关内容，并列出了公众可以填报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生态环境部制）的网络链接，提供下载服务。 

本次信息公开期间通过网上公示的形式，向公众公示了本项目的相关内容。

信息公开由建设单位向公众公开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项目采取

的环保措施。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8 日，公告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具体信息公示（第二次信息公示）及其主要内容见表 3-2。 

 

 

 

 

 

 



表 3-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        镇         

村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纸质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纸质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故

我公司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纸质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纸质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无未采纳情况。 

 

 

 

 

 

 

 

 

 

 

 

 

 

 

 

 

 

 

 

 

 

 

 

 

 

 



6 其他  

我公司针对收集、采纳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均进行了统一归档、整理，并列入我公司环境保护台账管

理计划中。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滦平县岭兴矿业有

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及尾矿资源综合

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及单位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滦平县岭兴矿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 年 10 月 

 

 

 

 

 

 

 

 

 

 

 

 

 

 

 

 

 

 

 


